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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構領域

● 國發會與環境部副首長共同主持
● 專家學者委員
● 產業界代表
● NGO

● 環境部
● 國科會
● 交通部

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及行動計劃專案小組

國發會

環境部

將自然為本(NbS)
納入行動方案 科學研究與風險評估

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

維生基礎設施

調適領域分工分組
召集部會副首長或局處首長

(交通部)
工程會、內政部
經濟部、國科會

農業部

水資源

(經濟部) (經濟部)
內政部
環境部
農業部

海岸及海洋 能源供給
及產業

農業生產
及生物多樣性

(內政部、海委會)
交通部
農業部

土地利用 健康

(內政部)
經濟部
農業部

(衛福部)
勞動部
環境部

(農業部)
經濟部、交通部
環境部、海委會

資料來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核定本）。

圖 5.3.1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分工架構

「土地利用」、「海岸及海洋」、「能源供給

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及「健

康」等 7大領域調適行動方案，各領域主辦

機關明確化分工（如圖 5.3.1）。

根據氣候法第 8條，由行政院國家永續

發展委員會（下稱永續會）協調、分工、整合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

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另同條第 2項第 16

款載明，研擬及推動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

由環境部及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協辦，故涉及跨部門、跨機關及

關鍵議題協調部分，將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與環

境部共同主持召開行動計畫專案小組，審議各

調適領域議題，並督導行動計畫重要調適成果

與滾動檢討，以落實推動。

  5.3.2 調適計畫推動成果

我國自 2014年 5月起即分階段修訂國

家調適計畫，「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112-115年）」為目前執行中之國家調適計

畫，為根據氣候法第 19條，就易受氣候變遷

衝擊之權責領域，訂定 4年為一期之該領域

調適行動方案，並經由整合完成。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願景為：制定因應氣候變遷策略，提高

調適能力、加強回復力並降低氣候變遷衝擊所

帶來的脆弱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目標為：

在永續發展目標下，各調適領域落實科學研發

成果應用於調適目標策略之研擬，並強化調適

與減緩兼顧之氣候行動。


